e AN IR SRR A P
145 B % 2 ] % %645,
S A AEVPFr CRRRRERT
A % RE

PABALFIERRRE SRR GRET ﬁ%*f(WMEﬁ

$208125L) AL EE A Y 28 (1138 R F 27T %35

5E) ,%bmrégékgdéﬁﬁéﬁﬁﬁﬁiuﬁ H] AR e

-
R

REPERG AR ILFLI AT ERAG T A

PRz ek PR E o uATER - F AT
TF 212 d

- ARPEPREFEH %’ﬁfﬁiﬁﬁ*%lﬁ s TRE

o

P B o ey
2

A T2 22 FRABEGEIH > v [ FHRIMAH L
r/‘}&%'i/—‘-—?.‘; H.?FIB ,f U\:E_%’;uﬁ Féj ﬂ*'— i'% A F’ 7}‘;' (ﬂ-‘fé%

$123F ), ~ T#2 BEtrmEaamirpz e (LAK
LFHFEFRL0F ) 4 vt ARIESIH ot AT R R P AR S

~
N N

SRHIEE2RATARA G T A LA .
EFEAFF 2 2F RN EL Al & 2T BR2
7 %J.IHJ ’ 'ﬁ%":g_‘hl’llj B%?LE?E'J ’ fﬁﬁz‘g‘_%ﬂf ’ —gj':ﬁl;ﬂ_:‘jt ’
g L g 2k R Ak TR O R
B- kR A 0B I 5 B E 2 R

B T2 RO9ERRS FR AR doin TR B 2 R
VR A AR Jl@ﬁ%@‘@f-'l TR RER ]
aw%%5w»%aﬁ%7r?‘ﬁm%ﬁ’%«wiﬁ“ﬂﬂw
H ﬁrFF7h#J’?F%$W@%i4Nﬁ@%mi

%— 7



XA e 2 AR 0 T F R H A pE
Tegede B = 22 ik (¢ ié“‘57",’£*- g2 103cF 8 ) > 4
' ’ w2 FEd (T3 AEARLR
L R S uLY
2o EFREL R ) o s KT AARE RETIR2 TR
F180iE 2 45 1A w2 ERE 4 Ll 1 B2 il R
4

A

\\E‘_

o

vl

F_*

¥

‘m >
("
43
}«‘a

LA o B2 A6 M 5E T G BRI A
PRETLEE  HRFBEI - PEESAALER
e pTAEZBRD BT R ZEMRS R TR
2R B AAEPEARR 26 > 2 TR E o FEAR
2EEE ?ﬁAW';ﬁ%@,m{ﬁy%§§g@m
FRGES D AL R EETE TEERL > F5H
PR O EARZIARS B AT AL B2
‘HeEFGEAL o fRLR FRE T R PR
i%%‘”ﬁ"?’\’E%ﬁ;’éf"?"?"“i%\p’%ﬁ'*’@ﬁii B2
AR A 35&‘1#;4”1 FRAET ELHFAEIHE SR

o3 Mall3E RS %yp’%%:757§'ip’%ﬁ 3 &~ ﬁ‘é Fcw
’*”‘F;I’L ERCO ( ME%113-114~119F ) > HA %o
B fae o B S ALk AR R F S IR AR
2 A BT FHFEZE > TR sl g4
ZRFoom AR A £ R FRDEZ R TR

\\\

=

I‘IJ o
)—}é 1] f‘:‘; /Q_L-E,L ‘_%é@ ﬁ]?}"‘;/‘t ﬁﬂiﬁ*ﬁ.p@’ill T}‘]mcf
Qlgﬁﬁﬁﬁi”ﬂﬁﬁiﬁiﬁﬁ’ﬁiﬁiqi%

Pl R L34 LG oA iR g SR T T EE R A
XiFie > ABRFRFANLCEZ il 0 TAFTTHET N T
WAHE > AL FAZEHIE S ZI0BRAT THAL T
AR MARL PHREARFEE RRANT 0P
FAEINE EH R Eaont o LR L Z PR E

%\Bm~i&~%m\éiw“%%$iﬁ%ﬁ&~ﬁﬁ
Lorg G RTEARLNEGR L A 2 FBARR ~ KE 4 F



11

—_—

’;\i\

B A RN L PEEALF R RFTHE

ﬂ]~,&’q—‘3€" B B RBER s F kel 2 o 2T 0 T3

P &2 T HE -

SR EAEFDE FA4495E 5 278 ~ %37 ~ $ 45415 § 278 0 1D

YR A Edrd v o

B deR RA S T p et EE 2 ¥ pA20p P00 kAt
2l (g ~) SR MugiEy - F2 8R4

i

F 2% o
— F
AEERBTRIZERADF  BRRT 2 &5 P RN AR .
oE R 114 & 9 ; 24 P

M AFEPERAEE o
dod PR B A BT HAEEE20p P APk A R (RY

-
o
).'3

5
E

RABIT DR ,)f&ﬁﬂu
FOENT FH AT RANFNEG A PRy &Mthﬁ

PEELS  ERANELIVATERA S G GHEEBLE R
SRR EEIE

i

ERME BT REFHREETRNE
113#% & ¥ F % 20812%5%
A 2 RiE 7 65% (A®00E020p 2)
OO OOFOO#000%%
B X &L zEii- S%e 0 20000000005

b
i
mj



Pl FINE A SR RBRA S TR

— N

BiEar A R112& 110 18p s AOPFIDA 27 » AR E R D W5
#000-00005p * -] %—" e FYE T P Wwp F& i d LA e
TR TR TEMET P RBEBRIEE N B
CAGEENFYET P R B4 BRIEd La A
BEF S ARELRADFEATIER P L d 4
BRiFg 2 LT P RFPFLAGERBRRITET WAL 2ZF
FoORMALLE M ;1”’*{4% iy HeEF AR E NG
000-00005F & £ 3|42 » (nF FP ¢ W& B 48s BILH
i‘&ﬁ%%éﬁﬁﬁiii’aWﬁ&éiﬁLP%—ﬁ

Tu
u

S
!

J‘

@3{@3%\-

T

TEBRRG o~ ARl 2
SOMBHLG ¥ T (STHER G R T 57 Ak
A ciEREM AR ETRARZG O AAFEFES I
WA FHES S PR iead > FANET PR PR E
P2 AR AR
S FEFETd R RAERRY A RIEL Eyee
Et S e 3
- ERFE2EFEET
o | YR B FEET

WA RENER LAY AR FRNT ETLE

2 Bt PEooREf o Ny R R T
Lok A L2




(\ER)

Beir] > ARG o Bgstge
A0 F3F e
B | Pz & s Ryt v oihpr » B2
BpE2 4 PP RER SR R L
HL W2 a &R0FE -
RAZLFIEGZT > 442 A
T AMFTE D RE RS
AR P el B K
GARE ST ME D A 2
L
E) |FRd T &RFR | TFIPRTER
BRRAAFTEPDAEFEL A
@\{ﬁgﬁ&gﬂél
s EARESRE n fudp ck
Al s AR m%&ﬁﬁ
A AR T E]
>
) (mATREF L eEr 1| @A T AR DR
A i T2 FF o
A ARE RERUTFE R AR AL AR E AT
péiﬁf’mﬁéiiﬁf%ﬁ4£%1?ﬁ’F%%?
DN A S el ﬁﬁ%i] HaJd® > TiLp H§ BRI
FERFARALIEFAATERAGT AL R LA
YR TN S ST R
S P TE  ETE R 18hIE AR A R R RS %

=

2

W1k

~

yan ?,/_F&

;P(

PReRiE F 2510 &

L4
v

ARRELE] R

S %

1A 2P o

%4@&1&&4%?£@%ﬁ VIHRRART R
1§ =N ’ff}?* ’

el 4



AEDTAFEPER AR

"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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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交簡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濤  




上列被告因肇事遺棄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81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自白犯罪（113年度審交訴字第355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羅濤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記載「羅濤」後補充「之小客車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證據部分補充「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見偵卷第123頁)」、「被告羅濤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交訴卷第50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所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羅濤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仍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查被告羅濤所犯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其法定刑係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同為肇事逃逸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屬相同之6個月以上，不可謂不重。審酌被告肇事後，經告訴人楊皓宇通知後，仍未協助就醫或留在現場等候警方前來處理、釐清肇事責任，即逕行離去，行為固有不當，惟考量本案車禍地點，尚非杳無人跡之處，而告訴人楊皓宇傷勢非重，嗣經自行報案、就醫，足認被告犯行所生危害有限，且被告與告訴人已達成調解，履行完畢，獲告訴人諒解，不追究被告刑責，同意給予緩起訴或緩刑機會等情，有本院113年度桃司偵移調第757號調解筆錄、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13-114、119頁），堪認本案犯罪情節尚屬輕微，從而本院認依本案犯罪情節縱然科以最低之刑，猶嫌過重，實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執照前因經註銷，已不具所駕駛普通小型車輛上路之資格，復未遵守交通規則，致使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所之傷害，且於肇事致人受傷後，未停留現場或必要之處置，亦未留下聯絡資訊，即擅自離去，罔顧告訴人之身體安危，法治觀念有所偏差，所為實不足取；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獲其原諒，業如前述，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肇事逃逸所造成之危險程度、告訴人所受傷勢暨被告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從事打零工工作、無須扶養家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檢察官關於量刑之意見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李敬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余安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0812號
　　被　　　告　羅濤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羅濤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晚間6時15分許，無照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桃園市中壢區內厝路由東北向西南方向行駛，行經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與內厝路交岔路口欲右轉進入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由東南往西北方向車道時，本應注意汽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時，支道車右轉應讓幹道車先行，且依當時之天候及路況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有楊皓宇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於東南往西北方向直行駛至上址，為閃避羅濤駕駛之上開車輛而急剎，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左手腕挫傷、左手肘擦挫傷及左膝擦挫傷等傷害（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詎羅濤明知其已肇事致人受傷，竟未靜待警方到場處理或待徵得他方同意後始離去，反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駕車離開車禍現場。
二、案經楊皓宇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羅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涉有肇事逃逸犯行，辯稱：我當天從路口右轉出來，我看了左邊之後，有一個女騎士還很遠，我停了一下才開出來，我不知道告訴人楊皓宇跌倒，後來經過一個紅綠燈，告訴人過來敲我的窗戶，說我害他跌倒，我說沒有，綠燈我就走了等語。



		㈡

		告訴人楊皓宇於警詢及偵查時之指訴

		指訴被告於前揭時、地駕車自上開交岔路口駛出右轉，其為閃避被告而急剎滑倒，致其受有上開傷害，被告未留在現場即駕車離開現場，而後於其追上告知為肇事者欲報警處理，仍駕車離去之事實。



		㈢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汽車駕駛人資料各1份、監視錄影畫面翻拍光碟1片暨截圖、現場及車損照片數紙、本署勘驗筆錄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㈣

		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佐證告訴人因本件車禍受有前揭傷害之事實。







二、又被告羅濤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在告訴人楊皓宇向其表示為肇事者後，明知肇事並有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卻末停留施以必要之救助或報警到場處理，即逕自駕車離開現場，其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故意即屬明確，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嫌。另請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此有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請量處適當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察官　劉　玉　書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　敬　展
附錄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交簡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濤  





上列被告因肇事遺棄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2081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自白犯罪（113年度審交訴字第35

5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     

　　主　文

羅濤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

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記載「羅濤」

    後補充「之小客車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證據部分補充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見偵卷

    第123頁)」、「被告羅濤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

    審交訴卷第50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

    所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羅濤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

    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

    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

    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

    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

    刑，是否仍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查被告羅濤所犯之刑法

    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

    人傷害而逃逸罪，其法定刑係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

    同為肇事逃逸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

    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

    法定最低本刑卻屬相同之6個月以上，不可謂不重。審酌被

    告肇事後，經告訴人楊皓宇通知後，仍未協助就醫或留在現

    場等候警方前來處理、釐清肇事責任，即逕行離去，行為固

    有不當，惟考量本案車禍地點，尚非杳無人跡之處，而告訴

    人楊皓宇傷勢非重，嗣經自行報案、就醫，足認被告犯行所

    生危害有限，且被告與告訴人已達成調解，履行完畢，獲告

    訴人諒解，不追究被告刑責，同意給予緩起訴或緩刑機會等

    情，有本院113年度桃司偵移調第757號調解筆錄、聲請撤回

    告訴狀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13-114、119頁），堪認本案犯

    罪情節尚屬輕微，從而本院認依本案犯罪情節縱然科以最低

    之刑，猶嫌過重，實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

    之同情，而有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

    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執照前因經註銷，

    已不具所駕駛普通小型車輛上路之資格，復未遵守交通規則

    ，致使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所之傷害，且於肇事致人受

    傷後，未停留現場或必要之處置，亦未留下聯絡資訊，即擅

    自離去，罔顧告訴人之身體安危，法治觀念有所偏差，所為

    實不足取；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已與告訴

    人達成調解，獲其原諒，業如前述，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

    目的、手段、素行、肇事逃逸所造成之危險程度、告訴人所

    受傷勢暨被告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從事打零工工

    作、無須扶養家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檢察官關於量刑之

    意見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

    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李敬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余安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0812號

　　被　　　告　羅濤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羅濤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晚間6時15分許，無照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桃園市中壢區內厝路由東北向

    西南方向行駛，行經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與內厝路交

    岔路口欲右轉進入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由東南往西北

    方向車道時，本應注意汽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時，支道車右轉

    應讓幹道車先行，且依當時之天候及路況並無不能注意之情

    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有楊皓宇騎乘車牌號碼

    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於

    東南往西北方向直行駛至上址，為閃避羅濤駕駛之上開車輛

    而急剎，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左手腕挫傷、左手肘擦挫傷及

    左膝擦挫傷等傷害（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

    。詎羅濤明知其已肇事致人受傷，竟未靜待警方到場處理或

    待徵得他方同意後始離去，反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駕

    車離開車禍現場。

二、案經楊皓宇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羅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涉有肇事逃逸犯行，辯稱：我當天從路口右轉出來，我看了左邊之後，有一個女騎士還很遠，我停了一下才開出來，我不知道告訴人楊皓宇跌倒，後來經過一個紅綠燈，告訴人過來敲我的窗戶，說我害他跌倒，我說沒有，綠燈我就走了等語。 ㈡ 告訴人楊皓宇於警詢及偵查時之指訴 指訴被告於前揭時、地駕車自上開交岔路口駛出右轉，其為閃避被告而急剎滑倒，致其受有上開傷害，被告未留在現場即駕車離開現場，而後於其追上告知為肇事者欲報警處理，仍駕車離去之事實。 ㈢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汽車駕駛人資料各1份、監視錄影畫面翻拍光碟1片暨截圖、現場及車損照片數紙、本署勘驗筆錄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㈣ 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佐證告訴人因本件車禍受有前揭傷害之事實。 

二、又被告羅濤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在告訴人楊皓宇向其表示

    為肇事者後，明知肇事並有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卻末停留

    施以必要之救助或報警到場處理，即逕自駕車離開現場，其

    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故意即

    屬明確，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嫌。另請審酌被告已與

    告訴人達成和解，此有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請量處適當

    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察官　劉　玉　書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　敬　展

附錄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交簡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濤  




上列被告因肇事遺棄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81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自白犯罪（113年度審交訴字第355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羅濤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記載「羅濤」後補充「之小客車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證據部分補充「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見偵卷第123頁)」、「被告羅濤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交訴卷第50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所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羅濤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仍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查被告羅濤所犯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其法定刑係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同為肇事逃逸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屬相同之6個月以上，不可謂不重。審酌被告肇事後，經告訴人楊皓宇通知後，仍未協助就醫或留在現場等候警方前來處理、釐清肇事責任，即逕行離去，行為固有不當，惟考量本案車禍地點，尚非杳無人跡之處，而告訴人楊皓宇傷勢非重，嗣經自行報案、就醫，足認被告犯行所生危害有限，且被告與告訴人已達成調解，履行完畢，獲告訴人諒解，不追究被告刑責，同意給予緩起訴或緩刑機會等情，有本院113年度桃司偵移調第757號調解筆錄、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13-114、119頁），堪認本案犯罪情節尚屬輕微，從而本院認依本案犯罪情節縱然科以最低之刑，猶嫌過重，實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執照前因經註銷，已不具所駕駛普通小型車輛上路之資格，復未遵守交通規則，致使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所之傷害，且於肇事致人受傷後，未停留現場或必要之處置，亦未留下聯絡資訊，即擅自離去，罔顧告訴人之身體安危，法治觀念有所偏差，所為實不足取；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獲其原諒，業如前述，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肇事逃逸所造成之危險程度、告訴人所受傷勢暨被告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從事打零工工作、無須扶養家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檢察官關於量刑之意見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李敬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余安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0812號
　　被　　　告　羅濤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羅濤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晚間6時15分許，無照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桃園市中壢區內厝路由東北向西南方向行駛，行經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與內厝路交岔路口欲右轉進入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由東南往西北方向車道時，本應注意汽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時，支道車右轉應讓幹道車先行，且依當時之天候及路況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有楊皓宇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於東南往西北方向直行駛至上址，為閃避羅濤駕駛之上開車輛而急剎，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左手腕挫傷、左手肘擦挫傷及左膝擦挫傷等傷害（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詎羅濤明知其已肇事致人受傷，竟未靜待警方到場處理或待徵得他方同意後始離去，反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駕車離開車禍現場。
二、案經楊皓宇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羅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涉有肇事逃逸犯行，辯稱：我當天從路口右轉出來，我看了左邊之後，有一個女騎士還很遠，我停了一下才開出來，我不知道告訴人楊皓宇跌倒，後來經過一個紅綠燈，告訴人過來敲我的窗戶，說我害他跌倒，我說沒有，綠燈我就走了等語。



		㈡

		告訴人楊皓宇於警詢及偵查時之指訴

		指訴被告於前揭時、地駕車自上開交岔路口駛出右轉，其為閃避被告而急剎滑倒，致其受有上開傷害，被告未留在現場即駕車離開現場，而後於其追上告知為肇事者欲報警處理，仍駕車離去之事實。



		㈢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汽車駕駛人資料各1份、監視錄影畫面翻拍光碟1片暨截圖、現場及車損照片數紙、本署勘驗筆錄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㈣

		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佐證告訴人因本件車禍受有前揭傷害之事實。







二、又被告羅濤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在告訴人楊皓宇向其表示為肇事者後，明知肇事並有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卻末停留施以必要之救助或報警到場處理，即逕自駕車離開現場，其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故意即屬明確，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嫌。另請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此有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請量處適當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察官　劉　玉　書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　敬　展
附錄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交簡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濤  





上列被告因肇事遺棄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081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自白犯罪（113年度審交訴字第355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羅濤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記載「羅濤」後補充「之小客車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仍」；證據部分補充「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見偵卷第123頁)」、「被告羅濤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交訴卷第50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所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羅濤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仍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查被告羅濤所犯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其法定刑係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同為肇事逃逸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屬相同之6個月以上，不可謂不重。審酌被告肇事後，經告訴人楊皓宇通知後，仍未協助就醫或留在現場等候警方前來處理、釐清肇事責任，即逕行離去，行為固有不當，惟考量本案車禍地點，尚非杳無人跡之處，而告訴人楊皓宇傷勢非重，嗣經自行報案、就醫，足認被告犯行所生危害有限，且被告與告訴人已達成調解，履行完畢，獲告訴人諒解，不追究被告刑責，同意給予緩起訴或緩刑機會等情，有本院113年度桃司偵移調第757號調解筆錄、聲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13-114、119頁），堪認本案犯罪情節尚屬輕微，從而本院認依本案犯罪情節縱然科以最低之刑，猶嫌過重，實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執照前因經註銷，已不具所駕駛普通小型車輛上路之資格，復未遵守交通規則，致使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所之傷害，且於肇事致人受傷後，未停留現場或必要之處置，亦未留下聯絡資訊，即擅自離去，罔顧告訴人之身體安危，法治觀念有所偏差，所為實不足取；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獲其原諒，業如前述，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肇事逃逸所造成之危險程度、告訴人所受傷勢暨被告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從事打零工工作、無須扶養家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檢察官關於量刑之意見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李敬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余安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0812號

　　被　　　告　羅濤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羅濤於民國112年11月18日晚間6時15分許，無照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桃園市中壢區內厝路由東北向西南方向行駛，行經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與內厝路交岔路口欲右轉進入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由東南往西北方向車道時，本應注意汽車行經無號誌路口時，支道車右轉應讓幹道車先行，且依當時之天候及路況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右轉，適有楊皓宇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3段於東南往西北方向直行駛至上址，為閃避羅濤駕駛之上開車輛而急剎，因而人車倒地，受有左手腕挫傷、左手肘擦挫傷及左膝擦挫傷等傷害（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詎羅濤明知其已肇事致人受傷，竟未靜待警方到場處理或待徵得他方同意後始離去，反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駕車離開車禍現場。

二、案經楊皓宇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羅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矢口否認涉有肇事逃逸犯行，辯稱：我當天從路口右轉出來，我看了左邊之後，有一個女騎士還很遠，我停了一下才開出來，我不知道告訴人楊皓宇跌倒，後來經過一個紅綠燈，告訴人過來敲我的窗戶，說我害他跌倒，我說沒有，綠燈我就走了等語。 ㈡ 告訴人楊皓宇於警詢及偵查時之指訴 指訴被告於前揭時、地駕車自上開交岔路口駛出右轉，其為閃避被告而急剎滑倒，致其受有上開傷害，被告未留在現場即駕車離開現場，而後於其追上告知為肇事者欲報警處理，仍駕車離去之事實。 ㈢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汽車駕駛人資料各1份、監視錄影畫面翻拍光碟1片暨截圖、現場及車損照片數紙、本署勘驗筆錄1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㈣ 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 佐證告訴人因本件車禍受有前揭傷害之事實。 

二、又被告羅濤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在告訴人楊皓宇向其表示為肇事者後，明知肇事並有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卻末停留施以必要之救助或報警到場處理，即逕自駕車離開現場，其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故意即屬明確，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嫌。另請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此有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請量處適當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察官　劉　玉　書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　敬　展

附錄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